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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情况
第 31期（总第 68期）

农 业 农 村 部 政 策 与 改 革 司

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019年 9月 5日

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培训班总结讲话

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副司长 赵鲲

同志们，2019 年第一期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培训班

就要结束了。在这次培训班上，传达了韩长赋部长、韩俊副部长

关于做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培训工作的指示要求，赵阳司长

作了主题报告，余葵处长解读了中央 37 号文件精神，山东、黑

龙江两省农业农村厅领导分别代表第三批、第四批整省试点单位

进行了经验交流，云南省宜良县作为全国 20 个典型经验单位代

表做了精彩生动的报告。昨天下午，大家进行了分组讨论，围绕

如何开展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

和建议，我们将认真梳理后向领导报告。大家普遍反映，这个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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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班办的很及时，既是对各地改革骨干的业务培训，也是对第四

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动员部署；既让大家全面了

解了中央政策精神，又充分了解了先进省市的好做法、好经验。

大家感觉到，通过培训，认清了形势、明确了任务，也振奋了精

神，增强了做好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工作的信心。

下面，围绕做好清产核资和产权制度改革两项硬任务，我讲

两点意见。

第一，关于集体资产清产核资。

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，清产核资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，

整体进展顺利，但个别地区进度较慢、数据质量还有待提升。从

报送进度看，目前，全国已有近 5800 个乡镇、59 万个村、236

万个组完成数据填报，上报率达到 99%。浙江、宁夏两省区率先

将清产核资数据报送至农业农村部；今年 4 月，山东以省政府名

义向国务院报送了清产核资总结报告，是全国第一个报送到中央

的省份。从数据质量看，7 月以来，我们对全国各省提交的清产

核资数据进行了在线审核。数据质量较好的省，东部地区有北京、

天津、河北、海南；中部地区有黑龙江、安徽、湖北；西部地区

有重庆、陕西、青海和西藏。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：登

记时点把握不准确，将 2018 年发生的资产、负债和所有者权益

纳入本次清产核资范围；资产价值确认不准确，盘盈的资产入账

金额有失公允，存在低估或评估程序不规范问题；耕地、宅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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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资源面积填报不完整等情况。从验收情况看，各地按照县级自

查、地市核查、省级抽查的步骤，组织专门工作力量开展了清产

核资工作验收。北京、云南等省市召开了清查核资验收培训会，

吉林、四川、陕西等省根据本地实际细化了验收指标，湖北等省

聘请第三方机构开展数据集中审核。在验收工作中，各地将发现

的共性问题及时梳理总结并督促地方整改落实。据不完全统计，

大部分地区将在 9 月底前完成本省验收工作。

下步工作安排。根据中央要求，2019 年底要全面完成清产

核资工作，希望各地倒排工期、督促进度，确保不折不扣完成任

务，按时向中央交账。一是加快数据复核。根据在线审核情况，

我司已逐省发函，反馈存在的问题，各省要对照反馈报告全面复

核修改，及时查漏补缺，务必于 9 月 16 日前，通过全国农村集

体资产清产核资系统完成再次上报。部里将在 9 月底前汇总形成

全国集体经济总账，对数据进行专题分析。广东省要加快自建系

统与全国系统对接，确保数据对接顺畅、质量过硬。清查工作确

有困难的，要摸清原因，妥善处理相关问题，争取啃下这块硬骨

头。二是抓紧组织验收。按照工作部署，验收工作采取县级自查、

地市核查、省级抽查的步骤进行，各省应于 8 月底前完成清产核

资验收工作。目前，绝大部分地区已完成验收，尚未完成的要抓

紧进行。对于验收中发现的问题，各省要及时梳理，提出整改意

见并督促地方抓紧整改落实。我们将根据工作需要或结合中央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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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督导，选择部分地区对清产核资情况开展

检查调研，但不统一组织验收工作。三是及时提交总结报告。按

照中央农办、农业农村部印发的《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部

际联席会议 2019 年工作要点》，11 月底前，各省要以省级政府

名义将清产核资工作总结报告及报表上报国务院，并同时抄送农

业农村部。报告要说明清查核实后的资产规模，总结工作做法，

提炼工作成效并明确下步工的答卷。四是做好全面总结工作。两

年来，各地在清产核资工作中探索总结出一套创新做法，这条战

线上也涌现出一大批无私奉献、敬业担当的同志。12 月，我部

将组织召开清产核资工作总结会，全面总结经验和成效，明确下

步加强集体资产管理的思路举措，同时，对先进典型进行推荐。

请各省及时提炼总结地方经验、做好选优推优准备，共同把这项

硬任务总结好。

第二，关于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。

今年 5 月，中央农办、农业农村部批复了第四批农村集体产

权制度改革试点单位。近期，我们对各省试点推进情况进行了调

度。总的看，各地高度重视，进展比较顺利。从动员部署情况看，

截至目前，全国已有 27 个省召开了省级推进会议，其中，河北、

山西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安徽、福建、江西、海南、广西、湖南、

重庆、云南、陕西、西藏、甘肃、青海等 16 个省区市召开了集

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专题推进会，省委副书记、副省长出席做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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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讲话；安徽、湖南、海南等 3 省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将中央精

神传达到各乡镇党委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，海南更是开到村组干

部一级。从省内试点方案批复情况看，截止目前，今年申报第四

批整地市、整县试点的省已有山西、内蒙、辽宁、海南、四川、

甘肃、青海等 7 个省区完成全部批复，西藏完成部分批复，湖北、

新疆两省区正在履行发文程序。从完善配套政策情况看，全国有

26 个省出台了推动改革的实施意见，13 个省出台了发展壮大集

体经济的实施意见。还有一些省份，如北京、山东、河南等，就

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、开展集体股权质押贷款试点、统一股权

证书登记式样等出台了具体规范。从健全试点推进机制情况看，

全国 31 个省都成立了省委或省政府负责同志担任组长的改革领

导小组，全国有 288 个地市、近 2800 个县成立了由党委或政府

主管领导担任领导小组组长的改革领导机构，明确责任主体，强

化组织保障。

从各地交流讨论的情况看，也存在区域间不够平衡的问题。

按照中央批复要求,第四次试点期限到 2020 年 10 月底，还有一

年多一点的时间，下一步，希望各地务必抓紧部署、全力推进，

确保按时完成试点任务。一是抓好动员部署。还没有召开会议的

天津、四川、宁夏等整省试点单位，回去后要尽快向省委、省政

府汇报，邀请省委、省政府领导出席会议，对改革工作进行高位

推动、强力部署；其他申报整地市、整县试点的省，也要对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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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快进行安排部署。还未印发整地市、整县批复方案的广东、广

西、云南、新疆等 4 个省区要加快批复进度，确保试点地区开展

工作有章可循。各试点地区要根据批复的试点方案，系统梳理改

革试点任务，制定时间表、路线图，确保改革试点任务按期全面

完成。还没有成立相应领导机构的要抓紧成立，层次要高，以山

东省、云南省宜良县为榜样，健全领导体制，完善工作机制，强

化工作保障，压实改革责任。二是抓好业务培训。机构改革后，

各地人员调整变动较大，有很多省、市、县级的同志是刚刚接触

农村改革，特别是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，又要马上承担起组织

试点工作的任务，因此，加强培训显得更加急迫。针对这种情况，

要抓紧开好业务培训。各省要培训到县市级党委、政府主要负责

同志，县级要直接培训到村级干部，确保中央精神原原本本传达

到基层，确保改革工作不跑偏、不走样。同时，也要采取多种形

式，让广大农民群众了解党的好政策，积极主动支持和参与改革。

三是抓好试点质量。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任务要在 2021 年底前基

本完成，现在还剩两年时间，特别是第三批试点的 50 个整地市

和 150 个整县，要在 2019 年 10 月底前完成。各地要对标对表，

确保改革质量。今年 9-10 月，我们将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第三批

试点单位开展评估，采取明察暗访等方式，了解试点地区的组织

实施、工作成效及存在问题，提出有针对性的工作建议。第四批

试点地区，也要从一开始就把好质量关，我们也会适时组织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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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跟踪改革进展，开展中期评估，对存在的问题提前预警，督促

改进。11 月份，我们将联合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开展农村集

体产权制度改革督查。这项工作已被中央办公厅列入 2019 年督

查考核计划，拟重点对改革试点进展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、加强

集体资产监督管理以及相关保障措施等情况进行督导检查，并向

督查省份的党委或政府反馈意见，希望各地高度重视，积极做好

相关工作。

同志们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任务艰巨、责任重大。大家

回去后，要及时向党委政府领导汇报培训情况，争取最大的关心

和支持。同时，也要向本部门、本系统传达本次培训班精神，做

好工作部署，强化培训督导，确保扎实完成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各

项试点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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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农业农村厅（委、局）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

改革试点地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。


